
附件二：
2014年选调教师免试人员岗位预录办法

2014年选调教师符合报考条件的免试人员，先进行业绩排序，再确定预录岗位。

一、业绩排序：

1.根据免试条件按照：国家、省、市级荣誉进行排序；

2.出现同一层次荣誉时，则按：1.特级教师2.名师3.学科带头人4.劳动模范5.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、师德标兵6.骨干教师进行排序；

3.当以上两条出现并列时，按照年龄大小排序，年轻者优先预录。

二、岗位预录步骤：

1.同一岗位免试人数少于或等于选调岗位时，原则上以本人填报志愿确定预录岗位，空余岗位进行调剂；

2.同一岗位免试人数超过选调岗位数时，根据该岗位免试人员业绩排序确定该岗位的预录人员；

3.未预录的免试人员，可自愿调剂一次到本学科其他空余岗位。当免试人员数大于调剂岗位数时，则调剂岗位参加调剂的免试人员进行业绩排序，择优预录，未预录人员不再进行免试调剂；

4.未预录免试人员如无岗位调剂，则不再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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